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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生规模一般在 15 人以上；与头部企业形成密切合作关

系的行业生态企业（可由头部企业推荐）及平台机构，条件

可适当放宽。事业单位须在所属行业或领域具有较高社会影

响力，主管单位原则上应为地市级及以上行政机构。行业协

会登记管理机关须为省级及以上民政部门。 

（三）用人单位发出项目需求后，能够根据高校提交的

项目申请，及时跟进，开展项目解读、合作洽谈，指定专人

负责项目对接和过程管理。严禁借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名

义要求高校额外购买配套设备或软件、支付培训费等行为，

严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产品或服务搭售、商业推广宣传

或有偿中介，严禁向毕业生收取任何费用或侵犯毕业生合法

权益。 

（四）用人单位信用状况良好，无偷税漏税欺诈等不法

行为，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，未

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例当事人名单，未发生监管机构、媒体

网络反映的重大经营风险事件和重大负面舆情。 

二、高校参与要求 

（一）高校须是教育部认定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，能够

主动对接用人单位项目需求，为项目实施提供环境及条件支

持，配备项目管理人员。 

（二）高校能够针对国家战略、就业市场和用人单位需

要，主动调整招生计划安排、学科专业结构、人才培养模式，

邀请用人单位参与毕业生就业课程设置、案例开发、师资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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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培训等，用好校内外资源推动项目落地实施。 

（三）高校能够配合合作单位开展人才招聘工作，联合

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，优先向合作单位推荐优秀毕业生，组

织毕业生积极参与合作单位举办的双选会。 

三、项目内容 

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实施项目制管理，项目主要包括

以下五类： 

（一）定向人才培养培训项目。用人单位向高校提出人

才培养培训具体需求，提供经费、师资、技术、平台等方面

的支持，协同高校制定培养方案，更新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，

实施长期系统定向培养（1 学年及以上）或短期就业能力培

训（1 学期或数周），为用人单位输送急需紧缺人才。 

（二）就业实习基地项目。用人单位会同高校共建就业

实习基地，提供场地、设备、指导教师等，协助安排食宿，

发放实习补贴，每年提供实习岗位不少于 30 个。用人单位

在实习过程中储备人才资源、遴选考察毕业生，帮助更多毕

业生通过实习实现就业。 

（三）人力资源提升项目。用人单位结合事业发展需要，

与高校建立定向招聘关系，打造人才工作站或专门人才基

地，双方定期互派工作人员开展挂职交流，协同开展就业创

业、行业发展、团队建设等专门研究，深化互利合作和流程

再造，建立紧密的人才供需对接关系。 

（四）重点领域校企合作项目。用人单位应涉及高端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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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与软件、智能科技、新材料、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重点

领域，参与高校以“强基计划”试点高校为主，开设重点领

域企业急需专业的高校也可以参加。通过校企合作开展联合

培养，定向提供科研机会或就业岗位。 

（五）重点群体就业帮扶项目。用人单位（或公益性社

会组织）提供经费支持高校设立“宏志助航计划”校级项目。

面向脱贫家庭、低保家庭、零就业家庭、残疾等高校毕业生

提供（或支持提供）就业培训、实习实践、结对帮扶、专场

招聘等帮扶，通过帮扶重点群体毕业生，帮助其实现尽早就

业。 

四、工作流程 

（一）项目需求申报。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 2023 年 9

月 15 日，符合条件且有合作意向的用人单位访问教育部供

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平台（http://jyyr.ncss.cn/），用人单位在

平台注册认证后登录账号进行项目需求申报，申报内容可参

考项目申报指南（见附件）。 

（二）发布指南。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委托全国普通高校

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就指委）对用人单位

提交的项目需求进行审核，经汇总分类后形成项目指南，通

过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平台向全国高校发布。 

（三）项目立项。高校根据项目指南，组织院系或部门

积极与用人单位对接，进行项目申请（相关通知另行发布）。

用人单位组织专家公平公正开展项目论证，协商一致后可与




